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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将银行贷款借母公司如何账务处理

2008-12-01 作者： 来源：会计天空社区 阅读：次

问：子公司将从银行取得的贷款借给母公司使用，母公司按照银行利息单规定

的利率将利息支付给子公司，由子公司统一将利息及借款本金归还银行。请问

此项业务如何进行账务处理？银行利息单由哪个公司作为原始凭证？  

答：子公司发生应付银行利息款项时，以银行利息单作为原始凭证，借记“财

务费用”等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支付时，借记“其他应付款”，贷记

“银行存款”等科目。发生应收母公司利息收入时，借记“其他应收款”，贷

记“其他业务收入”，如果按规定应缴纳营业税的，借记“营业税金与附

加”，贷记“应交税费—应缴营业税”，收到款项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

目，贷记“其他应收款”。 

  母公司发生的应付子公司的利息，借记“财务费用”等科目，贷记“其他

应付款”；支付时，借记“其他应付款”，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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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提折旧原固定资产用于工程如何处理

2008-12-01 作者： 来源：会计天空社区 阅读：次

问：我公司原有12台机柜已入固定资产账，并已提折旧，现因工程需要，这12

台机柜需出库到陕西一合同项目中，请问能否将这12台已做固定资产的机柜退

回仓库再出库给工程上用？如何开发票？账务上如何处理？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8]828号）文件精神：  

  （1）如果陕西合同项目属于贵公司所属，不涉及资产所有权属变化，则

该固定资产属于资产内部调拨，不需要做帐务处理，只需要在固定资产明细帐

或卡片上做存放地点的修改备注。  

  （2）如果陕西合同项目不属于贵公司所属，资产的转移涉及到资产所有

权属的变化，那上述行为属于贵公司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行为，贵公司应根

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问题解答（之一）>

的通知》（国税函发[1995]288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旧货和旧机

动车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2]29号）几个文件的规定计征或免征增值

税，同时自开或由主管税务机关给接受方代给（开）发票，如果符合免税销售

情形，代给（开）发票时应注明“免税”字样。  

  同时帐务上作固定资产销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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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购商品做宣传品或礼品要缴税吗

2008-12-01 作者： 来源： 阅读：次

问：纳税人发生的外购商品做为宣传品或礼品送给客户，在业务宣传费和业务

招待费科目分别核算，是否涉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如何扣除？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四条 单位或个体经营者的下列行为，视同销售货物： (八)将自产、

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8〕828号）规定：  

  二、企业将资产移送他人的下列情形，因资产所有权属已发生改变而不属

于内部处置资产，应按规定视同销售确定收入。  

  （一）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  

  （二）用于交际应酬；  

  （三）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  

  （四）用于股息分配；  

  （五）用于对外捐赠；  

  （六）其他改变资产所有权属的用途。  

  因此，企业将外购的商品做为宣传品或礼品送给客户应视同销售缴纳增值

税和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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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值税改革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的相关问题

2008-12-01 作者： 来源： 阅读：次

问：您好!我公司为一家外资企业,目前处于筹建期，已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因09年实行增值税改革，取消了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目前我公司已办理

好备案的免税设备也须在09年1月1日征收增值税，且海关对输变电设备需在

2009年3月15日之前办理完免税手续。请问一下税局和海关是否有正式的关于

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的相关文件，且对进口免税设备有何影响？谢谢！ 

答: 目前没有专门的文件关于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的。但从《财政部、国

税总局就增值税转型改革答记者问》文件中获悉，增值税转型实施后，将取消

进口设备免税政策和外商投资企业购买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 

2. 根据《关于调整超特高压输变电设备及其关键零部件进口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关税 [2008]82 号）文件，只有在 2008 年 9 月 1 日以前批准的内

外资投资项目、中西部外商投资优势产业项目、外国政府贷款项目和国际金融

组织贷款项目进口指定的自用设备，在 2009 年 3 月 1 日前可享受免税政

策，其他情况均不再享受进口免税政策。  

3 ．增值税转型改革后，企业购买设备，不管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其进项税

额均可以抵扣，原来对进口设备免税的必要性已不复存在，因此，《国务院关

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国发 [1997]37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外经贸等部门关于当前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1999]

73 号）规定的免征增值税的政策停止执行。  

以后企业进口类似设备，应该先缴纳增值税，再按规定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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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费的使用范围、可以直接发放现金吗

2008-12-01 作者： 来源：中税网 阅读：次

问：福利费的使用范围是什么？直接发放现金可以吗？如果发放实物需不需要

交纳个人所得税？ 

答：第一个问题： 福利费的使用范围是什么？  

  1. 职工医药费 

  2. 职工的生活困难补助 

    是指对生活困难的职工实际支付的定期补助和临时性补助。包括因公或非

因工负伤、残废需要的生活补助。 

    3. 职工及其供养直系亲属的死亡待遇 

  4. 集体福利的补贴 

  包括职工浴室、理发室、洗衣房，哺乳室、托儿所等集体福利设施支出与

收入相抵后的差额的补助，以及未设托儿所的托儿费补助和发给职工的修理费

等。 

  5. 其他福利待遇 

  主要是指上下班交通补贴、计划生育补助、住院伙食费等方面的福利费开

支。 

    请注意以下不属于职工福利费的开支范围： 

  1. 退休职工的费用 

  2. 被辞退职工的补偿金 

  3. 职工劳动保护费 

  4. 职工在病假、生育假、探亲假期间领取到补助 

  5. 职工的学习费 

  6. 职工的伙食补助费（包括职工在企业的午餐补助和出差期间的伙食补

助） 

  7. 住房、医疗和工伤等保险费用，目前社会保险各地规定不统一，请查

询各地有关文件。 

    第二个问题 直接发放现金可以吗？ 

    可以直接发现金：比如过节费（打红包），要扣个人所得税 

    第三个问题 如果发放实物需不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 

    不管是以现金还是物质发放到职工个人都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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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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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是否停止合并缴纳所得税

2008-11-28 作者： 来源：大连国税 阅读：次

问：请问明年是否停止合并缴纳所得税？ 

答：为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平稳实施，根据新税法第五十

二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近期，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试点企业

集团缴纳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19号）明确规定，对

2007年12月31日前经国务院批准或按国务院规定条件批准实行合并缴纳企业所

得税的企业集团，在2008年度继续按原规定执行。从2009年1月1日起，上述企

业集团一律停止执行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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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补偿金应取得怎样的原始凭据

2008-11-24 作者： 来源：吉林地税 阅读：次

问：房地产企业出租房产，由于前期工作未准备好，至使房主提前开业而造成

损失，因此向房主支付一部分扶持资金，应取得怎样的原始凭据？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

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

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  

对房地产企业出租房产后，由于前期工作未准备好，至使房主提前开业而造成

损失，因此向房主支付一部分扶持资金作为补偿，业主按合同或协议的规定收

到的补偿金不属于开具发票的范围，因此不可开具发票。  

我们理解可开具能够提供证明有关支付补偿金确属已经实际发生的主管税务机

关认可的适当凭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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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收入都包括哪些

2008-11-24 作者： 来源：南通地税 阅读：次

问：国务院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明确规定的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收入都包括哪

些？  

答：新《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规定，收入总额中的下列收入为不征税收入：  

（一）财政拨款；  

（二）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一）财政拨款财政拨款是指财政部门根据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经过预算程序对国家

机关以及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直接拨付的经费。企业实际收到的财政拨款中的财

政补贴和税收返还等，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属于政府补助的范畴，计入企业的

“营业外收入”科目，除企业取得的所得税返还（退税）和出口退税的增值税进项外，

一般作为应税收入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下发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标准管理暂行办法》（发改价格〔2006〕532号），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指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根据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依照

国务院规定程序批准，在实施社会公共管理，以及在向公民、法人提供特定公共服务过

程中，向特定对象收取的费用。  

按照《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性基金管理问题的通知》（财综字〔2002〕22号），政府性

基金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国家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

件的规定，为支持某项事业发展，按照国家规定程序批准，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征

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资金。包括各种基金、资金、附加以及专项收费等。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为不征税收入，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

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组织或机构一般是承担行政性职能或从事公共事务

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一般不作为应税收入的主体；二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一般通过财政的“收支两条线”管理，封闭运行，对其征税没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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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不征税收入设置“其他不征税收入”，主要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承

担公共管理职能的非营利性组织可能会取得一些新的不征税收入。其他不征税收入的界

定权属于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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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收入是否交纳营业税

2008-10-20 作者： 来源：中华会计网校 阅读：次

问：我企业取得一笔赞助费，是否需要交纳营业税？ 

答：国税函[1995]156号文件规定：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

凡有偿提供应税劳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或者有偿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单位和

个人，均应依照税法规定缴纳营业税，而所谓“有偿”是指取得货币、货物或

其他经济利益。根据以上规定，对学校取得的各种名目的赞助收入是否征税，

要看学校是否发生向赞助方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转让不动产所有权

的行为。学校如果没有向赞助方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转让不动产所

有权，此项赞助收入系属无偿取得，不征收营业税；反之，学校如果向赞助方

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转让不动产所有权，此项赞助收入系属有偿取

得，应征收营业税。这里需要附带说明的是，不仅对学校取得的赞助收入应按

这一原则确定应否征收营业税，对于其他单位和个人取得的赞助收入也应按这

一原则确定是否征收营业税。 

  提示：您企业取得的赞助费如果为赞助方提供应税劳务或与转让无形资

产、销售不动产有关，应从主缴纳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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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动产投资入股转让时是否征收营业税

2008-10-09 作者： 来源：中华会计网校 阅读：次

问：我在2000年时向企业投资一不动产入股，在2006年对该股权进行转让是否

征收营业税？ 

答：财税[2002]191号文件规定：“自2003年1月1日起以无形资产、不动产投

资入股，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不征收营业税。

对股权转让不征收营业税。” 

  提示：此政策是2003年1月1日起执行，是指在2003年以后转让股权的行为

不征收营业税，2000年投资时并不是转让行为，未发生纳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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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内企业借款利息是否要交营业税

2008-09-02 作者： 来源：中华会计网校 阅读：次

问：集团公司下的A公司和B公司，A公司向银行贷款后将款项借给B公司，银行向A公司

收取利息，A公司向B公司收取利息，请问：A公司是否要交纳营业税？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问题解答（之一）的通知》（国税函发[1995]156

号）规定，十、问：非金融机构将资金提供给对方，并收取资金占用费，如企业与企业

之间借用周转金而收取资金占用费，行政机关或企业主管部门将资金提供给所属单位或

企业而收取资金占用费，农村合作基金会将资金提供给农民而收取资金占用费等，应如

何征收营业税？答：《营业税税目注释》法规，贷款属于“金融保险业”税目的征收范

围，而贷款是指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的行为。根据这一法规，不论金融机构还是其他单

位，只要是发生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的行为，均应视为发生贷款行为，按“金融保险

业”税目征收营业税。 

  财税字[2000]7号规定：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对企业主管部门或企业集

团中的核心企业等单位（以下简称统借方）向金融机构借款后，将所借资金分拨给下属

单位（包括独立核算单位和非独立核算单位），并按支付给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水平向

下属单位收取用于归还金融机构的利息不征收营业税；统借方将资金分拨给下属单位，

不得按高于支付给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水平向下属单位收取利息，否则，将视为具有从

事贷款业务的性质，应对其向下属单位收取的利息全额征收营业税。 

  国税发[2002]13号文规定：企业集团或集团内的核心企业委托企业集团所属财务公

司代理统借统还贷款业务，从财务公司取得的用于归还金融机构的利息不征收营业税；

财务公司承担此项统借统还委托贷款业务，从贷款企业收取贷款利息不代扣代缴营业

税。以上所称企业集团委托企业集团所属财务公司代理统借统还业务，是指企业集团从

金融机构取得统借统还贷款后，由集团所属财务公司与企业集团或集团内下属企业签订

统借统还贷款合同并分拨借款，按支付给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向企业集团或集团内下属

企业收取用于归还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再转付企业集团，由企业集团统一归还金融机

构的业务。 

    因此，集团公司下A公司向银行贷款后将款项借给集团公司下B公司，A公司向B公司

收取的利息如果符合财税字[2000]7号、国税发[2002]13号规定的不高于支付给金融机

构的借款利息，是不征营业税的。否则按国税函发[1995]156号的规定征收“金融保险

业”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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